【表六】

國立中央大學115學年度碩士班、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

退費申請表
	考生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
	申請退費之
系所學程組
	

	申請退費原因
	□繳費後逾期未上傳報名資格審查資料
□接獲本校通知報名資格不符(含報名資格審查資料不全)
□報考博士班著作審查未通過(係持同等學歷報考者)
□溢繳報名費       元
▓其他(敘明理由) 因受颱風影響口試延期影響報考意願                

	退費方式
	退費之金融帳戶（限用考生本人金融帳戶）
銀行：           (銀行代碼：       )  分行：           
(局)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
	請附上
考生本人金融帳戶封面


備註：
1. 考生如因報名資格不符、報名資格審查資料不全或未上傳等因素遭退件不得報考時，考生應自行負責，本校將通知考生依規定辦理退費。以上經查無誤後，所繳報名費扣除行政費用300元後退還餘款。除因前述原因外，報名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。
2. 請於114年10月20日前，填妥本表並附上考生本人金融帳戶封面，將電子檔寄
shi0829@ncu.edu.tw。
3. 本校退費將逕付考生帳戶，如考生提供之帳戶被銀行列為禁止戶致本校匯款不成功，所產生之相關手續費由考生自行吸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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